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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 II  

 

食物環境衞生署 

以競投方式出租公眾街市攤檔 

條款和條件 

 

引言 

本文件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載列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政府舉行競投會以出租公

眾街市攤檔一事以適用的條款和條件。如有需要，政府可以隨時就這些條款和條件增發

修訂文件。 

本文件的中文譯本只供參考。如本文件的英文原文與中文譯本有任何抵觸或不一致之處，

則以英文原文為準。 

 

第一部分 

釋義 

(a)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以下詞語須與下表載列的含義相同： 

「競投會」 指代表政府的食物環境衞生署為出租公眾街市攤檔於競投日舉

行的競投會，包括一或二輪競投； 

「競投日」 指競投清單內所指定的競投日期或政府可根據第二部分競投條

款第 1段推遲競投日期； 

「競投清單」 指政府發出列明將進行競投的攤檔清單，而該等競投日期可由

政府不時修訂； 

「競投會場地」 指舉行競投會的地點； 

「競投主持人」 指政府指定進行競投的競投主持人； 

「競投牌」 指根據本條款和條件第二部分競投條款第 3.1 段提供給已登記

人士的的競投牌； 

「慈善機構」 指由政府稅務局維持的慈善機構和慈善信託名單上的機構； 

「關閉和整合公眾街

市計劃」 

指食物環境衞生署關閉和整合的公眾街市； 

「合約」 指政府與成功競投人所訂立的合約，包括條款和條件、這些條

款和條件的任何附錄以及競投清單； 

「食環署」 指政府食物環境衞生署； 

「魚類統營處」 指根據《海魚(統營)條例》（第 291章）設立的機構； 

「第一輪競投」 指競投清單上的攤檔的第一輪競投，在最後一個攤檔落槌或在

最後一個沒有收到出價的攤檔撤回時完結； 

「政府」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處」 指政府新聞處； 

「街市現代化計劃」 指政府為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公眾街市進行全面翻新或重建等

改善工程，有關詳情請參閱註一 1； 

「已登記人士」 指根據本條例第二部分競投條款第 3.1 段在食環署登記參與競

投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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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競投」 指代表政府的食物環境衞生署為出租街市現代化計劃下的公眾

街市攤檔予選擇留場參與競投翻新後街市攤檔的前街市攤檔承

租人而舉行的競投會； 

「競投輪次」 指第一輪競投或第二輪競投，或兩者； 

「第二輪競投」 指在第一輪競投結束後立即對在第一輪競投中未能成功租出的

攤檔所進行的競投，並在最後一個攤檔落槌或在最後一個沒有

收到出價的攤檔撤回時完結； 

「攤檔」 指一個公眾街市的攤檔； 

「成功競投人」 指競投主持人接受其出價的人； 

「蔬菜統營處」 指根據《農產品(統營)條例》（第 277章）設立的機構； 

「工作日」 指星期一至星期五，但《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所界定之

公眾假期或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懸掛，或黑色暴雨

警告訊號或政府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生效的任何

一天（正常辦公時間內任何時間）除外。 

(b) 必須採用以下釋義規則： 

(i) 凡提述法令或法例條文，須理解為指那些不時已作出更新、修訂、修正或重新制

定的法令或法例條文，並包括其所有附屬法例在內； 

(ii) 表示單數的詞也包含複數意思，反之亦然。表示一個性別的詞包括指男性或女性。 

(iii) 凡提述「法律」及「規例」，指包括任何具法律效力的憲法條文、條約、公約、

條例、附屬法例、命令、規則及規例，以及民事法、普通法及衡平法的法律及法

規，而不論司法管轄區如何； 

(iv) 一天內的一個時間，須理解為指香港時間； 

(v) 凡提述一天，是指一個曆日； 

(vi) 凡提述一個月，是指一個曆月； 

(vii) 凡提述「正常辦公時間」，是指0900時至1700時； 

(viii) 表示全部意思的詞，須視為包括指全部的任何部分； 

(ix) 有關「包括」及「包括在內」的陳述，須理解為不局限於緊接的詞； 

(x) 凡提述「章」，是指香港法例的一章；及 

(xi) 凡提述「段」，指競投條款和條件第二部分的一段；凡提述「條」，指競投條款

和條件第三部分的一條。 

 

1
 註一：有關街市現代化計劃的資料，請參閱下列文件 - 

 立法會 CB(2)922/19-20(05)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200512cb2-922-5-c.pdf) 
 立法會 CB(2)58/2022(02)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220208cb2-58-2-c.pdf) 

 立法會 CB(2)741/2022(05)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fseh/papers/fseh20221011cb2-741-5-c.pdf) 
 行政長官 2023年施政報告 - 政策措施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3/public/pdf/measure/measure-full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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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競投條款 

1. 競投日 

1.1 競投會租出的攤檔的租約為三年的固定租期，由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根據租約的
條款和條件租用，租約樣本可於 2024 年 4 月 2 日起在食環署各小販及街市組辦
事處和各分區辦事處的辦公時間內查閱。 

1.2 如在競投清單指定的競投日期或任何延期的競投日期當天上午7時至上午10時期
間的任何時間內，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懸掛，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或政府公布的超強颱風後的「極端情況」生效，競投會將會延期。政府會盡快
公 布 延 期 後 的 競 投 會 日 期 。 上 述 事 項 會 於 政 府 新 聞 處 網 頁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ctoday.htm ） 及 食 環 署 網 站
（https://www.fehd.gov.hk/）以新聞稿方式宣布。 

1.3 政府保留更改競投會場以及推遲競投會的權利。如有更改或推遲舉行競投會，
政府會在競投清單指定的競投日期或任何延期的競投日之前或前一天於政府新
聞處網頁（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ctoday.htm ）及食環署網站
（https://www.fehd.gov.hk/）以新聞稿方式盡快宣布。 

1.4 如在競投日清單指定的日期或任何延期的競投日當天上午7時至上午10時期間的
任何時間內，前往競投會場的公眾通道受阻，政府可能會取消競投會、更改競
投會場地或延期舉行競投會。政府會就上述取消、更改或延期事項於政府新聞
處 網 頁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ctoday.htm ） 及 食 環 署 網 站
（https://www.fehd.gov.hk/）以新聞稿方式盡快宣布。 

2. 參加資格 

2.1 競投人必須符合以下要求方可參加競投會： 

(a) (i) 年滿 18 歲並符合《入境條例》（第 115 章）第 2 條有關“通常居於香港”

的定義；或 

(ii) 年滿 18 歲並已獲食環署批准參加競投會的慈善機構授權代表；或 

(iii) 年滿 18 歲並已獲食環署批准參加競投會的魚類統營處授權代表；或 

(iv) 年滿 18 歲並已獲食環署批准參加競投會的蔬菜統營處授權代表；及 

(b) 已登記人士並獲准進入競投會場地。 

2.2 已登記人士一旦進入競投會場地，即表示同意接受有關競投的條款和條件及其的
任何附錄、競投清單、由政府訂定並適用於有關競投會的任何其他條款和條件，
以及政府於競投會場公布的所有通告（如有）。 

3. 進入競投會場地 

3.1 於競投日，任何人士如欲參與競投會，須於競投會場地外的等候區報到，並出示
其香港身份證或護照作為其身分證明文件，以登記成為已登記人士。登記後，已
登記人士會獲發一張註明其登記號碼的競投會場入場票，及一個註明其登記號碼
的競投牌。 

3.2 已登記人士不可轉讓其獲發的入場票或競投牌給其他人士，而該等入場票及競投
牌會作為進入競投會場地，以及競投及識別之用。只有持有有效的入場票及屬於
他的競投牌的已登記人士才可在競投會上出價。 

3.3 由於競投會場地可容納人數有限，登記會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進行，並在競投會開
始前的30分鐘進行登記。食環署會視乎競投日當日的情況，可能提前或推遲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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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3.4 競投會場地內不得拍照或錄影。競投進行時，任何人均不得作出滋擾其他人或擾
亂競投會場地秩序的行為，亦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他人出價或令他人放棄競投，
違者將被逐離場，並且不能在該競投日再次進入競投會場地。任何人如在競投會
場地對公職人員使用粗言穢語、故意妨礙或抗拒有關公職人員在競投會場地執行
職務，均會被逐離場。 

3.5 所有進入競投會場地人士須注意及遵守競投會場地的條款和規則，否則食環署可
能會拒絕他進入競投會場地。有關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a) 任何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病徵或突然失去味覺或嗅覺的人士，及容易受感
染人士均不宜進入競投會場地。 

(b) 在競投會場地內不得飲食。 

(c) 在競投會場地人士宜避免進行引起噴霧的活動，例如叫喊、反覆唸誦或唱歌。 

4. 使用競投牌 

4.1 已登記人士必須使用註明其登記號碼的競投牌作競投，否則其出價屬無效及任何
已接受的出價均屬無效。 

5. 競投清單及競投輪次 

5.1 每名已登記人士知悉競投清單或會在競投日當日，於競投會開始前的任何時間由
政府作出修訂。 

5.2 政府保留權利，可在競投主持人落槌前的任何時間，把競投清單中的任何攤檔收
回。 

5.3 如攤檔未能在第一輪成功租出，食環署會在第二輪將該攤檔進行競投。如競投清
單上的攤檔在第一輪競投中已全數成功租出，則不會舉行第二輪競投。 

5.4 已登記人士應注意，由於第一輪競投中可能並非所有攤檔均可以成功租出，因此
可能會有第二輪競投。如果已登記人士未能在第一輪競投中成功競投，可以考慮
等到在第一輪競投結束時，留意是否有任何攤檔可能未被出租，然後可以在第二
輪競投中進行競投。 

6. 合約成立 

6.1 當競投主持人落槌接受攤檔的最高出價，則成功競投人與政府之間形成合約，除
非該被接受的出價為無效或按本條款和條件的規定被撤銷。 

6.2 未經政府事先書面同意，成功競投人不得轉讓或轉移其在合約下的任何權利或義
務。 

7. 提供的個人資料 

7.1 任何人在登記並參與競投時所提供的所有個人資料（包括他的姓名、香港身份證
號碼及出生日期），將供政府用於競投的目的，包括登記為競投人、查核是否遵守
條款和條件、簽署租約，解決因競投引致的或與競投有關的任何爭議，遵守任何
法律或法規，並根據以下第 8 段進行披露。 

7.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個
人資料的當事人及獲授權的人士，有權索閱或要求改正已經提供的個人資料。 

7.3 索閱資料的權利包括有權索取在登記並參與競投時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欲查詢
就上述目的所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包括查閱手續及改正資料，請與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道政府合署 45樓食環署環境衞生科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總行政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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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意披露資料 

8.1 政府可在認為適當時，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下披露與競投、任何已登記人士或其
競投有關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如果披露是在以下任何情況下作出的（不論該
資料是否會在披露後成為公開信息）：- 

(a) 向任何公職人員或公共機構（定義見《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披露
任何資料； 

(b) 披露資料接收者已知的任何資料； 

(c) 披露公開已知的任何資料； 

(d) 依據任何法例或法規或香港法庭或具司法管轄權的法庭或審裁處頒布的命令
而須披露的任何資料； 

(e) 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及其他有關當局）披露有關反競爭串通行為有關的
任何資料；或 

(f) 在該人事先同意的情況下，有關資料或涉及已登記人士的範圍內。 

9. 政府拒絕競投會場地入場或將人士帶離競投會場地的權利 

9.1 除上述第 3 段賦予政府的權利和權力外，在發生以下所述任何一種情況時，政府
有權拒絕已登記人士進入競投會場地或將已登記人士帶離競投會場地： 

(a)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提交虛假或不準確的陳述或偽造文件以登記成為已登記人
士；或 

(b)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在競投會期間允許其他已登記人士使用他的競投牌；或 

(c)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在競投會場地拍照或錄影；或 

(d)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未有遵守《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的規定；或 

(e)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對其他人作出滋擾或擾亂競投會場地秩序的行為或干擾他
人出價或令他人放棄競投；或 

(f) 已登記人士被發現於競投會場地對公職人員使用粗言穢語，或故意妨礙或抗
拒有關人員執行職務；或 

(g) 根據以下第 10.1 段，已登記人士被限制出價。 

10. 競投限制 

10.1 以下人士不得在競投會中出價（除下文第 10.1 段另有規定外），其出價屬無效及任
何已接受的出價均屬無效： 

(a) 在競投日的競投會成功競投香港仔街市攤檔的人士； 

(b) 任何公眾街市攤檔的前承租人，因違反租約條件或條款而被政府終止租約，
在競投日前的一年內，不得競投任何公眾街市攤檔； 

(c) 儘管上文 (b)分段有所規定，任何公眾街市攤檔的前承租人，被政府以未繳
付租金為由終止其租約（不論終止何時發生），然而可在全數清繳拖欠的租
金和利息後參與競投； 

(d) 儘管上文 (b)分段有所規定，任何目前正在分期償還欠租的公眾街市攤檔前
承租人，然而可在全數清繳拖欠的租金後參與競投； 

(e) 儘管上文 (b)分段有所規定，任何被政府提前終止租約的公眾街巿攤檔現有
承租人或前承租人（政府安排的臨時調遷或永久遷置除外）（在終止租約通
知書發出日期起計一年後不在此限）； 

(f) 在競投日前的一年內，在公眾街市租用同一攤檔兩次（或以上），每次為期 3 

個月或以下（政府提供的短期租約除外）的前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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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任何人在任何公眾街市成功競投攤檔，但沒有按競投條款的規定繳付必要的
按金，然而可在全數繳清拖欠的款項連同任何利息後參與競投； 

(h) 在競投日前的一年內，在任何公眾街市成功競投攤檔，但未能就該攤檔簽訂
租約； 

(i) 在任何街市現代化計劃下選擇離場及領取特惠金的公眾街市攤檔前承租人
（在獲發特惠金的日期起計五年後不在此限）； 

(j) 在香港仔街市現代化計劃下選擇永久遷置及領取特惠金的街市攤檔前承租人
（在獲發特惠金的日期起計五年後不在此限）；以及 

(k) 任何在對面海街市、彩虹道街市和觀塘碼頭熟食市場關閉和整合公眾街市計
劃中選擇離場及領取特惠金的街市攤檔前承租人（在獲發特惠金的日期起計
五年後不在此限）。 

10.2 任何在三年固定租約租賃方案下租用公眾街市攤檔的人，不得在同一街市中租用
多於一個三年固定租約的攤檔（有關翻新後的香港仔街巿現有攤檔承租人的競投
安排可參閱第三部分第 1.3及 1.4條）。 

10.3 為免生疑問，如在第一輪競投中的成功競投人已在第一輪競投中投得在同一公眾
街市的另一攤檔，該競投人並不合資格簽訂租約，然後在第一輪競投時段將該攤
檔再次競投（在此期間該競投人將不會被允許出價）。 

10.4 任何人如在成功投得任何一個公眾街市攤檔，但未能完成該攤檔的登記手續及／
或繳付按金，或放棄該攤檔的租用權，則不得在該競投會中再次競投任何攤檔。 

11. 防止賄賂條例及防止串通的保證 

11.1 每名已登記人士應注意，他必須遵守《防止賄賂條例》（第 201 章）的條文，包
括其中第7條，指任何人士如向他人提供利益以誘使或酬謝該人不在任何公共機構
進行的競投會上出價，或以不競投某攤檔為理由而向他人索取或接受利益，即屬
犯罪。 

11.2 如競投主持人懷疑有已登記人士在競投會上與任何其他人串謀破壞對攤檔的競投，
競投主持人有權將攤檔收回或撤銷，即使有關人士所作的競投已獲接納。 

11.3 成功競投人投得攤檔後，須在食環署人員在場下即時簽署一份在附件四的保證書，
並在其出價獲接納後須即場向食環署提交該保證書。 

11.4 根據《競爭條例》（第 619 章），圍標在本質上屬反競爭行為，屬於一項嚴重反
競爭行為，已登記人士不得在競投會上互相串通以競投或放棄競投。 

11.5 通過進入競投會場地，已登記人士聲明、證明及承諾其本人沒有與其他人在事前
訂立協議、安排或諒解，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任何已經或可能具有防止或阻礙競爭
性競投。 

11.6 在不損害政府／競投主持人的任何其他權利和權力的情況下，如政府／競投主持
人有理由懷疑或相信一名已登記人士違反上文第11.5段所述規定，競投主持人可
以撤銷對其出價的任何接受，則政府可：- 

(a) 把該名已登記人士逐出競投會場地；及／或 

(b) 運用其酌情權，向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舉報任何懷疑圍標或其他反競爭行為
的事件，並向競委會提供與此有關的資料，包括有關競投資料及競投人的個
人資料。 

11.7 通過進入競投會場地，已登記人士會被視為已承諾就所有要求申訴、申索、訴訟、
程序、法律責任、損失（包括一切金錢和經濟上的損失）賠償、費用及開支而對
政府及競投主持人作出彌償、因違反上文第 11 段作出的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而
產生的費用和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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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功競投人的責任 

 

1. 競投後的程序 

1.1 成功競投人在他對攤檔的出價被接受後，須即時以其本人名義親自在競投會場地

向食環署人員登記為所投得攤檔的承租人。 

1.2 根據上文第 1.1 條進行登記後，成功競投人必須在其投得攤檔的該競投輪次結束

後的 1 小時內或其他競投人主持人訂明的時間完成以下手續：- 

(a) 簽署及向食環署提交附件一及五（如適用）的聲明書； 

(b) 簽署及向食環署提交附件四的保證書；和 

(c) 以現金、支票（期票將不予接受）或轉數快(FPS)向政府繳付以下款項： 

(i) 相等於攤檔的兩個月租金及兩個月冷氣費（如適用）的按金。除下文第

(ii)條另有規定外，按照租約的有關條款，倘承租人給予食環署書面通知，

並在終止租約的生效日期或之前把攤檔騰空交回食環署，則可獲發還該

筆按金；以及 

(ii) 一個月租金及一個月冷氣費（如適用）。其後，須預繳每月租金及冷氣

費（如適用）。在租約生效首三個月內，承租人不得終止租約。承租人

倘在租約生效首三個月內終止租約，須向食環署繳付一筆款項，款項相

等於三個月的租金連冷氣費（如適用），減去承租人就該三個月內任何

期間根據租約已繳付的租金連冷氣費（如適用）。除該筆款項外，承租

人還須繳付任何拖欠食環署的收費或費用。 

1.3 如成功競投人是香港仔街巿現有攤檔的承租人，成功競投人須即時簽署及向食環

署提交附件五的聲明書，並於所投得攤檔的租約生效日期前必須把現有攤檔騰空

交回食環署。 

1.4 如成功競投人的現有香港仔街市攤檔是經政府舉行的圍內競投而投得翻新後的香

港仔街市攤檔，當現有攤檔的租約失效後，所有租金及冷氣費的豁免（如適用）、

繼承權（如適用）及轉讓權（如適用）將會自動取消。 

1.5 競投人請注意：政府已於 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安排，透過每年調整街市攤檔租金

以彌補通脹。具體而言，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將在租約協議訂明的租金調整日按

年調整，以跟過往十二個月（即是租金調整日前六個月的過往十二個月）的甲類

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按年變動率掛鈎。 

2. 簽訂租約 

2.1 成功競投人在符合上述第 1.1 和 1.2 條的所有規定後，必須在食環署書面指定的日

期或食環署同意的任何其他日期前往下述指定辦事處，簽訂為期三年固定租期的

租約：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駱克道市政大廈 8 樓 

小販及街市組（港島及離島區）辦事處 

 

（三年固定租期租約的樣本可於 2024 年 4 月 2 日起到食環署各小販及街市組辦事

處和各分區辦事處，於辦公時間內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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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攤檔如有前承租人留下的加建裝置，成功競投人須在簽署租約前，簽署附件

三的承諾書，以同意其接受此類裝置並承擔此類裝置的責任。 

2.3 簽訂租約前，成功競投人須將其持有的任何有效的小販牌照交回食物環境衞生署

署長，該牌照將即時取消，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退還或補發。 

2.4 公眾街市攤檔承租人不得轉讓、分租、頂讓或以其他方式放棄攤檔租約的任何權

益或責任。成功競投人在與食環署訂立公眾街市攤檔租賃協議前，須簽署一份租

用街市攤檔的聲明（樣本見附件二），承諾不得轉讓、分租、頂讓或以其他方式

放棄攤檔租約的任何權益或責任。 

3. 違規的後果 

3.1 如成功競投人未有遵守上述第 1 條和第 2 條中的任何一項要求，政府有權在不損

害政府的任何其他權利和可獲得的補救措施的情況下，行使以下任何一項或多項

權利或補救措施： - 

(a) 對成功競投人違反合約提出法律訴訟； 

(b) 取消成功競投人作為有關攤檔的登記，並將有關攤檔收回，或在該輪競投中

競投，或以政府認為的任何其他方式處理； 

(c) 沒收根據上文第 1.2 (c)(i) 條支付款項（如有）； 

(d) 就政府因成功競投人的失責而蒙受或承擔的所有損失或損害，包括因重新出

租有關攤檔而出現的租金差額，提出申索。 

4. 租約的主要條文 

4.1 成功競投人應注意，該租約對其施加以下限制或義務： 

(a) 現時以公開競投取得的街市攤檔租約均不可轉讓和繼承，但租戶合法遺產代

理人的權益則不受影響。 

(b) 倘指定售賣熟食的攤檔原本如沒有構築物，承租人須嚴格按照食環署所規定

的設計和尺寸，在該攤檔豎設構築物。 

(c) 食環署轄下的熟食中心及熟食市場，一般都是採用公共座位間的安排，供所

有顧客共同使用，並非為個別攤檔而設。承租人不得以任何方式非法佔用公

共座位間作為其攤檔的專用座位間。 

(d) 承租人須自行與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和水務署安排水電供應。 

(e) 食環署保留權利不時指定用以售賣特定貨品的攤檔數目或更改個別攤檔的特

定目的或用途。 

(f) 承租人無權因租約被終止而向政府申索任何形式的補償。政府的任何遷置或

遷移計劃，以及適用於任何其他公眾街市攤檔的其他政策，無論如何均不適

用也不影響以三年固定租期租賃方案出租的攤檔租約，承租人不得根據以上

的政府政策獲得任何權利、索求款項、索償或補償。 

(g) 部份攤檔可能有前攤檔承租人放棄的加建的裝置（例如：捲閘、檔頂保護網

等），政府不會保證有關裝置適合承租人使用和無破損，承租人可經政府同

意自行拆除有關裝置，費用由承租人負擔。在租期屆滿或租約因其他原因而

終止時， 承租人須自費將有關裝置拆除和搬走（獲政府批准保留的裝置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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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4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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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食物環境衞生署  

聲明書 

 

 

 

本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為  街市 號攤檔

（下稱 "該攤檔”）的成功競投人，現願意成為該攤檔承租人，並謹此聲名：- 

 

 

本人清楚明白並確認本人租用該攤檔租約的租期為三年固定租期，由202  年 月  日至 

202    年    月  日止。當租期屆滿或租約因其他原因終止，本人沒有租約續期權利。對

於本人就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而沒有租約續期權利所招致或有關的任何損害或損失，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須承擔法律責任。 

 

 

 

 

 

 

 

成功競投人正楷姓名:   簽名:   

 

日期:   

 

 

 

 

 

見證人正楷姓名:  簽名: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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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食物環境衞生署   

承租街市攤檔聲明  

 

  街市  攤檔  

 
本人明白在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公眾街市，其攤檔承租人不得轉讓、分租、頂讓
或以其他方式放棄攤檔租約的任何權益或責任。攤檔租約亦不能轉讓或繼承。  

 
本人承諾在與食物環境衞生署簽訂上述街市攤檔租約後，不會轉讓、分租、頂讓或
以其他方式放棄攤檔租約的任何權益或責任。本人亦確認知道攤檔租約不能轉讓或
繼承。  

 

 

 

簽署：   

承租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見證人  

 

 

簽署：   

姓名：   

職位：   

日期：   

 

   

  



12 

 

附件三 

 

食物環境衞生署 

承租公眾街市攤檔承諾書  

 

本人                                              （ 香港身份證號碼：                                       ）於

        年          月         日投得                                      街市第       號攤檔。本人清

楚知道在上述攤檔內可能有捲閘及／或檔頂保護網等的加建裝置（以下稱為有關

加建裝置）。  

 

本人同意接收有關加建裝置（如有），並會在租約期間負責有關加建裝置的檢

查和維修責任（包括正常損耗）。政府不會保證有關加建裝置適合本人使用及／或

無破損，本人可經政府同意自行將有關加建裝置拆除。  

 

在上述攤檔租期屆滿或本租約因其他原因而終止時，  本人同意須自費將有關

加建裝置拆除和搬走（ 獲政府批准保留的裝置除外）。 

 

 

承租人簽署：      

承租人姓名：          

日期：       

  

見證人簽署 ：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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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保證書  

  

(1) 競投人一旦作出競投，即表示他就 (競投日期 )進行的

(街市名稱) 公眾街市攤檔出租競投陳述和保證下列事項： 

 

(i) 他從沒有亦不會向政府以外的任何人傳達任何競投價格款額； 

(ii) 他從沒有亦不會透過與任何人的安排，釐定任何競投價格款額； 

(iii) 他從沒有亦不會與任何人就他或該另一人會或不會競投訂立任何安排；以及 

(iv) 他從沒有亦不會在競投過程中，在其他方面以任何方式與任何人串通。 

 
(2) 如競投人違反上述第(1)條的任何陳述及／或保證，政府有權採取下列行動，而

無須向任何人作出補償或承擔法律責任： 

 

(i) 拒絕接納有關競投； 

(ii) 如政府已接納有關競投，則政府會撤回該項接納；以及 

(iii) 如政府已和競投人簽訂租約，則政府會終止該租約。 

 
(3) 就競投人違反上述第(1)條的任何陳述及／或保證而引致或與上述違反有關的所

有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競投人須向政府作出彌償，並使政府獲得彌償。 

 
(4) 為免生疑問，競投人在競投期間向政府公開出價的舉動本身，並不視為違反上

述第1(i)條的陳述和保證。 

 
(5) 上文第(2)和第(3)條所訂的政府權利，增補及不損害政府針對競投人而享有的

任何其他權利或補救方法。 

 

  

成功競投人簽署 :  

 

成功競投人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日期 

 

: 

 

 

 

 
見證人簽署 :  

 

見證人姓名 

 

: 

 

 

見證人職位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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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食物環境衞生署  

聲明書 

 

 

 

本人（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為香港仔街巿 

  號攤檔（下稱 “該攤檔”）的成功競投人，現願意成為該

攤檔的承租人，並謹此聲名：- 

 

 

本人清楚明白並同意，不論本人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有否就該攤檔簽訂為期三年固

定租期的租約，食物環境衞生署亦會根據本人在 20        年          月         日與食物環境衞生

署簽訂的香港仔街巿           號攤檔的租約（下稱 “該租約”）第13(c) 條，在 2024 年 4 月 

30 日到期並終止該租約，並無須支付補償。該租約亦會在2024年 5 月 1 日失效。本人會

於 2024 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遷出   號攤檔，並把攤檔的管有權交予政府。本人無

權因香港仔街巿       號攤檔的租約提前終止而向政府申索任何形式的補償。 

 

 

 

 

 

 

 
成功競投人簽署 :  

 

成功競投人姓名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日期 

 

: 

 

 

 

 
見證人簽署 :  

 

見證人姓名 

 

: 

 

 

見證人職位 

 

: 

 

 

日期 

 

: 

 

 

 


